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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陳述 

 

概述 

 

  本法律提案擬達至以下三個目標：一、加深第

一審法院的專門化程度； 二、設立有效回應輕微

民事案件本身訴求的訴訟機制及組織架構；三、填

補某些特定公共職務據位人在參與訴訟程序方面

所出現的若干法律空白。 

 

一、加深第一審法院的專門化程度 

 

  按照現時生效的《司法組織綱要法》，第一審

法院主要由初級法院及行政法院兩大支柱組成；而

初級法院則由六個普通管轄法庭及兩個刑事起訴

法庭組成。除行政和稅務上的司法爭訟事宜統歸行

政法院審判外，對於所有其他事宜，在第一審法院

內，僅有刑事起訴法庭為專門法庭。 

 

  由此可見，初級法院的專門化程度較低，不利

於發揮其職能的效益，亦不利於提昇其裁判的質

素。此外，刑事案件的結案率與民事案件的結案率

亦為在初級法院內出現的另一不均衡現象。根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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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年的司法統計資料顯示，刑事案件的結案率為

79.62%，而民事案件的結案率則為 36.5%。這等數

據與 2002年的相關結案率作比較 (刑事案件結案

率 80%，民事案件結案率 47.12%) 不均衡的現象更

為嚴重。 

 

  基於上述情況，有急切需要在第一審法院內加

深專門化的程度。為此，正如在任何專門化程序一

樣，法官將更具條件集中於鑽研其專屬管轄權所涉

及的特定事宜的審判工作，而不再像現時般同時處

理複雜多樣的工作。這樣，才有機會促進、完善和

深化至具備真正〝專門技能〞的狀況，以期藉此迅

速作出更好的裁判。歸根結底，受益的是廣大市

民，因為交由司法系統解決的衝突將獲得更快捷和

更穩固的平息。 

 

  為落實相關工作，上指專門化的深化程序係透

過在《司法組織綱要法》內引入必要的修改和附

加，以便在初級法院的組織架構內設立新的專門管

轄法庭。除現有的刑事起訴法庭外，增設一個輕微

民事案件法庭以及多個民事法庭、刑事法庭、勞動

法庭、家庭及未成年人法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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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一審法院的法庭數目、法庭的確實設立或轉

為另一法庭，因法庭的設立或轉換而須重新分發卷

宗，以及法官的編制，均以行政法規訂定。 

 

  啟動任何新法庭的設置以及開始運作的日

期，須以行政命令訂定。 

 

二、設立有效回應輕微民事案件本身訴求的訴訟機

制及組織架構 

 

  本地司法界認同有必要適當回應有關輕微民

事案件，尤其指涉及小額錢債方面所表達的訴求。 

 

  輕微案件 (小額索償) 的訴求主要涉及訴諸

司法機關的問題。由於訴訟人基於司法程序的複雜

性、形式主義和延緩，所以往往不敢貿然借助法院

解決爭議。 

 

  總體而言，從比較法累積的經驗，不難確定解

決該問題的四種模式。 

 

  第一種模式為設立適用於輕微爭議的訴訟形

式，即迅速、簡單及不拘泥於形式的訴訟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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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二種模式為鼓勵以司法管轄以外的其他途

徑，尤其是以具自願性質的調解及仲裁方式解決爭

議。 

 

  第三種模式為設立可稱之為〝準司法〞特別法

院的組織。這類機構除具有必須的審判權外，由非

專職法官擔任有關職務且以傳統的司法官團以外

的公團機制運作。 

 

  第四種模式為重新調整傳統的司法系統，即設

立專門的法院或法庭以解決有關輕微案件的爭議。 

 

  在澳門特別行政區，已具備設立仲裁法院的條

件，且現已設立多個仲裁中心。儘管仲裁的方式有

其貢獻之處，但仍未能足以解決輕微民事案件所涉

及的特定問題。 

 

  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，本法案建議

結合採用以上所指的第一及第四種模式。當中一方

面建議，預設一項新的特別訴訟形式 (在《民事訴

訟法典》第五卷內附加入第十六編，目的在於規範

有關輕微案件的訴訟程序) ，另一方面，則在初級

法院的組織架構內新增設一個有管轄權以適用新

設定的訴訟形式審判有關案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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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適用輕微民事案件新訴訟形式的案件種類，須

同時具備以下兩項標準：其一、為案件的利益值，

其二、則為案件本身的訴訟標的。為此，一方面，

案件的利益值不得高於第一審法院的法定上訴利

益限額；另一方面，有關案件須具備以下兩個目的

之一：履行金錢債務或行使法律賦予消費者的權

利。相信這樣便能令到輕微民事案件法庭真正符合

各地法制對〝小額索償法庭〞所定出的模式。 

 

  規範輕微民事案件新的訴訟形式，須遵從以下

三個方針：簡化程序、加快訴訟程序的進度和不拘

形式。 

 

  對於簡化程序，將採取以下措施：訂定起訴狀

的格式 (藉此提高司法機關辦事處處理卷宗的能

力)；訂明由辦事處依職權進行傳喚，無須等待事

先作出的法官批示；減少獲受理的訴辯書狀的數

目；減少可受理的第三人之參加之附隨事項的數

目。 

 

  對於加快訴訟程序的進度，將在公示傳喚方面

減少涉及公佈的要件；大幅度削減中斷及棄置訴訟

程序的期間；縮短審判聽證的排期時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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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關於在不拘形式方面引入的改進 (當中，自然

期待案件的裁判能獲得很大程度的共識和接近實

質真相)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如雙方當事人同意，有

關案件可按衡平原則進行審判，並在收集和調查證

據方面，賦予法官更大的參與權。 

 

三、填補某些特定公共職務據位人在參與訴訟程序

方面所出現的若干法律空白 

 

  《司法組織綱要法》第三十六條及第四十四

條，已將特區的上級法院 (中級法院和終審法院)， 

就審判某些公共職務據位人因履行此等職務而對

其提起的訴訟或犯罪的案件的管轄權，作出了分

工。 

 

  《司法組織綱要法》第三十六條，賦予中級法

院有管轄權審判針對立法會議員、廉政專員、審計

長、第一審法院法官和檢察官而提起的民事訴訟、

以及犯罪或輕微違反的案件。 

 

  另外，《司法組織綱要法》第四十四條，則賦

予終審法院有管轄權審判針對行政長官、司長、立

法會主席、終審法院法官、中級法院法官和檢察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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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提起的同類型訴訟和案件。 

 

  《司法組織綱要法》中的上指兩條條文，出現

兩處須彌補的空白。 

 

  首先，第三十六條僅對立法會議員、廉政專員

和審計長所作的犯罪及輕微違反的案件作出規

範，但卻未就針對相同的人士因履行其職務而提起

的民事訴訟作出規範。 

 

  其次，上指兩條條文和特區的其他法例，亦未

有對行政會委員、警察總局局長、海關關長和助理

檢察長等重要公共職務據位人作出相同的規範。 

 

  現時建議對《司法組織綱要法》第三十六條和

第四十四條作出修改，旨在彌補該等空白。在第三

十六條中，就列舉的所有公共職務，除明示規定的

民事訴訟外，將賦予中級法院有管轄權審判針對警

察總局局長和海關關長而提起的  (民事及刑事 ) 

案件。在第四十四條中，則賦予終審法院有管轄權

審判針對行政會委員和助理檢察長而提 的案件。��  

 

  類似性質的法律空白，亦出現於《民事訴訟法

典》第四百九十二條和第五百二十五條有關規範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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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訴訟程序中獲免除擔任鑑定人之職務的制度，以

及享有先以書面作證言之特權。事實上，有關條文

亦未載有關於行政會委員、廉政專員、審計長、警

察總局局長和海關關長的表述。本法案亦擬彌補

《民事訴訟法典》在這方面存在的法律空白。 

 

  然而，在現時生效的同一條文內，《司法組織

綱要法》亦未有訂定由哪一個法院有管轄權審判對

終審法院院長、檢察長及檢察院司法官所作的行政

行為或屬行政事宜的行為而提起上訴的案件。此為

另一法律空白，現透過修改《司法組織綱要法》第

三十六條 (八) 項予以彌補。 


